
关于 2021 年上半年高等学历继续教育 

本科毕业生申请学士学位的通知 

 

2021 年上半年高等学历继续教育本科毕业生学士学位申请工作

将于 5 月 8 日至 5 月 17 日进行，凡符合申请学士学位条件的我校高

等学历继续教育（成人/自考）本科毕业生，须在规定时间内向学院

提出申请，经学院审核和学校学位评定委员会审定后，授予成人高等

教育本科毕业生学士学位。 

一、申请学士学位的条件 

  按照《成都理工大学授予高等学历继续教育本科毕业生学士学位

实施细则》(成理校发〔2020〕17 号）文件规定，本次申请授予学士

学位的条件如下： 

  （一）受理范围：2019 年 5月以后毕业的我校成人高等教育/高

等教育自学考试本科毕业生。 

  （二）成人高等教育本科毕业生，人才培养方案规定的考试课程

总平均成绩不低于 75 分。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本科毕业生，四川省高

等教育自学考试应用型专业考试计划规定的考试课程总平均成绩不

得低于 65 分。（计算总平均成绩的课程不含毕业论文或毕业设计以

及其他毕业实践环节）。 

（三）成人高等教育本科毕业生，人才培养方案中三门专业“主

干课程”考试成绩必须在 75 分（含）以上；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本科

毕业生，四川省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应用型专业考试计划中三门专业



“主干课程”考试成绩必须在 60 分（含）以上。  

（四）已通过四川省学士学位外语水平考试。或参加以下外语水

平考试并达到相应分数要求，认定学业水平测试合格： 

非英语专业： 

1.全国英语等级考试三级笔试成绩达到 60分； 

2.全国大学英语四级（CET4）成绩达到 380 分； 

3.高等教育自学考试“英语（二）”课程考试成绩达到 60分。 

    英语专业学士学位申请人须参加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日语”课程

考试，成绩达到 60分。 

通过外语水平考试的时间范围为取得学籍或考籍起，至申请学位

前。 

  （五）毕业论文(毕业设计或其他毕业实践环节)成绩合格。   

   （六）学生应在获得本科毕业证书后两年内提出申请，只能申请

一次学士学位。 

二、申请学士学位应提交的材料 

  符合学士学位申请条件的毕业生，务必于 2021 年 5月 17 日前，

将以下材料的复印件报送至继续教育学院教务科（不接受扫描件或传

真件），并提供相应原件供审核。 

    （一）成都理工大学高等学历教育本科毕业生学士学位申请表

（电子文档）； 

（二）成人高等教育本科毕业证书（专升本学生需同时提交专科

毕业证书）；或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本科毕业证书（需同时提交专科毕



业证书）。 

（三）四川省学士学位外语水平统一考试合格证或符合上述学业

水平测试认定条件之一的外语水平考试成绩证明； 

（四）身份证； 

  （五）教学点学生需提供《学籍成绩记载表》（教学点盖章），

自考学生需提供《四川省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毕业生学籍表》（学校自

考办盖章）； 

  （六）近期 2寸彩色标准照（蓝色背景）2张及同版照片电子文

档（JPG 格式，尺寸 480×640 像素，大小<40K）。 

三、联系方式 

报送地点：成都市成华区崔家店路 502 号   

成都理工大学继续教育学院教务科（南校区 2教 1-3 办公室） 

联 系 人：李老师 

联系电话：(028)84077181 

特此通知  

 

 

                              成都理工大学继续教育学院 

                                    2021 年 5月 7日 

 

附件 1：成都理工大学高等学历继续教育本科毕业生学士学位申请表 

附件 2：学士学位申请表填写模板 


